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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大华核字[2023] 000251号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

隆股份）《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辉隆股份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

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辉隆股份募集资金专

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

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辉隆股份募

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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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辉隆股份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辉隆股

份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辉隆股份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辉隆股份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

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吴琳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陶秀珍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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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1 年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1] 197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

通股（A 股）股票 3,75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7.5元。截至 2011年 2

月 24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1,406,25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03,983,560.95 元，

募集资金净额 1,302,266,439.05 元。 

截止 2011年 2月 24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 10000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22年 12 月 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300,895,149.60 元，其中：

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34,933,310.00 元；（根据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应置换募集资金 39,186,500.00 元，由于已置换资金的

两个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前期已投入并置换的募集资金 4,253,190.00元全部退回了募

集资金专户，故实际置换募集资金为 34,933,310.00 元）；于 2011年度起至 2021年度使用

募集资金 1,300,430,396.60 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464,753.00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

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46,585,551.56元，截止 2022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47,956,841.01元，全部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2020 年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937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股份和可转换

公司债券，其中：非公开发行股份 20,537,124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6.33 元/股；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140,652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44,065,194.92 元。扣除财务顾问费和承销费人民币

19,8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624,265,194.92 元。截止 2020年 4月 1日，本公

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0] 000123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22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647,806,342.44 元，其中公

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33,154,799.80 元（根据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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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4,220,359.20 元和 8,934,440.60 元）。于 2020年度

起至 2021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618,277,468.90 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9,528,873.54 元；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4,606,418.84元。公司 2022 年 7月 29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0 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公司将节余

募集资金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办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手续。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865,271.32元已全部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次募集资金

使用全部结束。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于 2022年第五届第七次董事会重新修订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可以随时到

商业银行查询专户资料，且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公司

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或独立财务顾问。 

2011 年 3 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安徽省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合肥科学大道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五

里墩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政务区支行、中国银行合肥望江中路支行共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1 年 5 月及 2013 年 9 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分别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6 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蚌埠分行签署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18年 6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除中信银行蚌埠分行、兴业银行合肥政务区支行、杭州银行合肥分行三个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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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外，其他账户随着相关募投项目的结束已注销。 

2020 年 4 月，公司分别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包河支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政务区支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0年 6月，公司及下属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河支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因募集项目结束，相关账户已销户，上述协议亦将予以终止 

 

上述所有监管协议的履行符合相关规定。 

（一）2011 年募集资金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信银行蚌埠分行 8122301012800162476 77,400,000 1,289.05 活期 

兴业银行合肥政务区

支行 
499070100100023857 398,046,439.05 782,340.57 活期 

杭州银行合肥分行 3401040160000524703  47,173,211.89 活期 

合 计  475,446,439.05  47,956,841.51  

 
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的差异 0.50

元，系为了避免募集资金账户休眠，向募集资金账户转入金额所致。 

 

三、2022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1 和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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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1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02,266,439.0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64,753.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00,895,149.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否 371,490,000.00  371,490,000.00   373,051,632.18  100.42 2012 年 3 月 16,550,598.78 是 否 

2、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否 32,730,000.00  32,730,000.00   34,952,794.54  106.79 2014 年 3 月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04,220,000.00  404,220,000.00   408,004,426.72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     591,000,000.00      

2、收购控股子公司     127,933,900.00   1,511,319.32   

3、设立控股子公司     60,500,000.00   29,097,352.91   

4、40 万吨/年新型肥料

项目 
 149,328,000.00 149,328,000.00 464,753.00 113,456,822.88 75.98 2020 年 12 月 

包含在设立控股子公

司效益中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49,328,000.00 149,328,000.00 464,753.00 892,890,7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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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53,548,000.00   553,548,000.00  464,753.00 1,300,895,149.6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募投项目） 

40 万吨/年新型肥料项目由募集资设立的五禾生态肥业负责实施，其主体项目已投产，产生的效益包含在设立控股子公司效益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

况，推进建设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超募资金金额 89,804.64 万元，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设立/收购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等。超募资金投资的 40 万吨/年新型肥料项目本年度投入资

金 46.48 万元，截止 2022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 11,345.68 万元，该项目剩余资金 4,795.68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因政府规划和拆迁等原因，和县配送中心和临泉配送中心不能保证按时竣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讨论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决定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安徽省内自建配送中心项目中的两个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和县配送中心变更为望

江配送中心，临泉配送中心变更为萧县配送中心。本次仅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不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此次地点变更后，

原变更项目前期已投入并置换的募集资金 4,253,190.00 元全部退回募集资金专户,重新用于新变更项目的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

相关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9,186,500.00 元，由于置换资金的两个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前期已投入并

置换的募集资金 4,253,190.00 元全部退回了募集资金专户，故实际置换募集资金为 34,933,310.00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存在募集资金专户：47,956,841.51 元，其中：有 0.50 元系为了避免募集资金账户休眠，向募集资金账户转入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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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0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644,065,194.9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528,873.5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47,806,342.4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海华科技 1000t/a 百里香酚，

3000t/a 薄荷醇项目 
否 277,220,000.00  277,220,000.00  29,528,873.54   281,034,856.36   101.38 2022 年 6 月 -9,943,459.45 否 否 

支付收购海华科技现金对价 否 180,845,200.00  180,845,200.00   -     180,845,400.00  100.00   不适用   否 

支付收购海华科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中介机构费用 
否 26,000,000.00  26,000,000.00   -     25,926,086.08  99.72     

偿还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否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     160,000,000.00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44,065,200.00   644,065,200.00  29,528,873.54   647,806,342.44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644,065,200.00   644,065,200.00  29,528,873.54    647,806,342.4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本年度海华科技 1000t/a 百里香酚，3000t/a 薄荷醇项目效益未达预计效益，主要原因是该项目到 2022 年 6 月才实现量产，项目产能释放需

要爬坡期，且新产品上市需要一定的市场培育周期。目前，薄荷醇产量销量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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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的自筹资金 24,220,359.20 元和 

8,934,440.60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公司 2022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0 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全部完

成，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办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手续，相关的募集资金三/四方监管协议亦将予以终

止。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